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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水利局行政检查频次上限目录清单

	序号
	检查

主体
	检查

对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年度检查频次
	检查

方式
	是否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方式
	是否采取部门联合检查
	备注

	1
	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围垦行为的行政检查
	《玉林市苏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第五条第二款，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资源保护、河道等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对保护区内围垦行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三十条　大容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口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罗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玉林市市区集中式供水的其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和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一年两次
	现场

检查
	否
	否
	

	2
	玉林市水利局、陆川县水利局、博白县水利局
	九洲江流域采砂的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在九洲江流域河道采砂活动的行政检查
	玉林市九洲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功能区划编制及修订、入河排污口设置许可、江河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核定、河道采砂等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九洲江流域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管理，及时查处违法采砂行为，维护河道采砂秩序。 
	一年两次
	现场

检查
	否
	否
	

	注：1.在同一年度内对同一检查对象的检查次数原则上不超两次；同一行政执法主体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多项检查的，原则上应当合并一次进行。2.根据上级主管部门部署的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专项检查，不受执法检查频次上限限制；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的现场核查，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的执法检查，不受执法检查频次上限限制。



